
南充市嘉陵区民政局

南充市嘉陵区民政局
2023年度中、省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 年下达我区中、省转移支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共

计 13571.19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11654.69 万元，省级补

助资金 1916.5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中央、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13571.19 万元，支出

13356.23 万元，执行率 98.42%；2023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的资金 214.96 万元（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

助方向），目前我局正在制定完善全区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

照护工作方案，预计 2024 年 7 月底该项目工作能全面启动，2024

年 8 月底开始使用该资金。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严格资金分配。按照《四川省社会救助专项资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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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四川省中央和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困难群众救助资金采取因素分配法进行分配。

2．实行社会化发放。除部分小额临时救助资金外，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儿童保障资金以国库集中支付的方式，通过财

政惠民一卡通或代理金融机构发放，保证了发放时效和资金安全，

方便了对象领取。

3．强化资金监管。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困难群众救助的相

关政策、救助对象和救助金额，通过网站、村务公示栏长期公示。

对全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进行动

态管理。同时，民政部门积极接受和配合审计、纪检监察、财政

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低保对

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按照“保民生、兜底线”的要求，对

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2023 年，全区共有农村低保对

象 24036 户、29351 人，发放低保金 10077.85 万元；城市低保对

象 1865 户、2274 人，发放资金 740.92万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

一是不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2023 年，将适度

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水平纳入重点民生实事考核，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提高到城市 740元/月、农村 533元/月。

二是适度扩大低保覆盖范围。出台《嘉陵区低保边缘家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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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办法》，对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人员，参

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2．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一是不断提升救助供养水平。2023 年，全区救助供养城乡

特困人员 6279人，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分别达到城市 962

元/月、农村 693元/月，分别增长 8.8%和 11.1%。

二是加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特困人员

照料服务工作，确保特困人员得到规范、专业、有效的照料服务。

3. 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适

度扩大临时救助范围，对受疫情影响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相关社

会救助和保障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家庭或个人，及时纳入临时救

助范围。规范临时救助审批程序，打破临时救助地域限制，由急

难发生地实施临时救助，将临时救助审批权限下放到乡镇，进一

步提升救助时效。2023 年，临时救助 6850 人次，本级发放 387.51

万元，下拨乡镇临时救助资金 100 万元，合计支出 487.51 万元。

4．为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

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2023 年我区共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 476 人，救助资金达 28.11万元。其中提供临时

食宿为 0.6 万元，疾病救助为 3.99 万元，受助人员返乡 0.62 万

元，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资金 1.8 万元，购买物资及慰问困

难群众 0.2 万元，购买社会服务费用为 20.9 万元，流浪乞讨人员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保障了受助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和人格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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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减少了其陷入生存困境的可能性。

5．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

施；使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得到保障。严格执行孤儿、艾滋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认定条件和认定程序，做到“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对象

按程序全部纳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2023 年全

区共发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1103人次，发放金额

132 万元；孤儿基本生活费 1448 人次，发放金额 135 万元，确

保及时精准保障；机构养育孤儿的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

1600 元，社会散居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标准

为每人每月 120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标准参照孤儿

执行。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涉及 5 项）。按照“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的要求，对困难群众实行全覆盖救助。2023 年度，救助低保对

象 25901 万多户，共 31625 人，临时救助 6850 人次，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 476人次，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

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

障范围率 100%，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 96%，

全面完成年度指标值。

（2）质量指标（涉及 5 项）。2023 年，救助保障标准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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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水平高于上年，城乡低保标准大幅提高，城市低保保障标准为

740 元/月、农村低保保障标准为 533 元/月；城市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提高到 693 元/月，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

962 元/月。临时救助水平逐年提高，不低于上年。建立社会救助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认定准确率 100%，全面完成年度指标值。

（3）时效指标（涉及 3 项）。严格规范资金发放流程，通过

社会化发放，及时足额把救助资金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费按时发放率 100%。受助人员

救助情况当日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率超过 96%，确保受

助人员的求助内容得到及时响应，贯彻了“救急难”的原则。全面

完成年度指标值。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涉及 3 项）。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进一步保

障，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帮

助查明身份滞留流浪乞讨人员及时送返，大大减少了街面流浪乞

讨等行为的发生，防范了社会不安因素的产生。为自愿前来救助

站或由公安等部门护送至救助站的传销解救人员、打拐解救人员、

家暴受害者等提供临时救助服务率 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涉及 1 项）。通过平时调研走访和督

查情况看，群众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政策认可度高，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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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情况满意，没有出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方面的不良

舆情，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超过 95%，凸显了救

助工作的实效。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关于 2023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的资金 214.96 万元（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

助方向）进度较慢的原因是 2024 年 1 月相关资金文件下达，市、

区民政、财政部门多方研讨，开展相关工作调研，反复论证修改

工作方案，目前正在全力推动该项工作。

下一步改进措施：提高目标及预算编制合理性，以目标为基

础精细化进行预算编制，强化支出绩效意识，提升绩效目标的合

理性。强化过程管理，定期跟踪检查项目开展情况，并与项目执

行单位加强沟通协调，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完成。合理遴选分配

因素，进一步优化资金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保障人数、年度任务、

工作目标、绩效考核结果、地方财力水平等多种因素，进一步提

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拟应用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中央和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

配的重要依据，并根据自评结果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救助工作的

质量，确保救助工作做实、做细，力求受助群体得到幸福感、获

得感，保障困难群众群体基本生活得到有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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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情况

按照相关规定向同级人大报送绩效自评报告，并在门户网站

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嘉陵区民政局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

南充市嘉陵区民政局

2023 年 6 月 12 日


